[bookmark: _GoBack]中国人民大学拟录取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鉴定表
【重要提示】填写前认真阅读《填表说明》；本表请双面打印，如有其他材料可盖章另附。
	以下部分由考生本人填写

	考生号（15位）
	
	拟录取院系
	
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
	本人所在单位
	
	出生日期
	

	档案保管单位
	
	政治面貌
	

	报考培养方式
	定向      非定向
	是否为应届毕业生
	是    否

	学习和工作经历

	从高中填起，时间须连续；如有待业备考情况，请按实际时间段如实填写
例：2018.09-2021.06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 高中就读
2021.09-2025.06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   本科就读









	个人自述（包括政治态度、思想表现、遵纪守法、道德品质、诚实守信等方面情况）

	注意：本栏内须明确写出有无受过校内处分、治安处罚或刑事处罚等情况；如处分已解除，须写明处分和解除处分情况。








我承诺，以上陈述信息真实、完整。如有不实、虚报、瞒报、漏报等情况，本人自愿承担一切后果（如思政考核不合格、新生入学资格复查不合格等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以下部分由单位填写

	1.思想政治上有明显错误，抵触甚至对抗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
	□否    □是

	2.言行损害党和国家形象、破坏安定团结、扰乱社会秩序、妨碍公共安全
	□否    □是

	3.参与“法轮功”或其他邪教组织，或参与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
	□否    □是

	4.发布不实、不良信息，煽动、策划非法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、聚众，不听劝阻
	□否    □是

	5.参与有损公民形象、有悖社会公序良俗的活动，造成严重后果
	□否    □是

	6.谎报、瞒报相关信息，或有其他弄虚作假、严重失信行为
	□否    □是

	7.道德失范、品行不端
	□否    □是

	8.违反党纪国法，受到刑事处罚且正在刑期内，或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且正在处罚期内
	□否    □是    □不了解

	9.违反规定，受到校内处分或单位处分且正在处分期内
	□否    □是    □不了解

	10. 不宜录取的其他情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无    □有（须详细说明）

	【说明】若选择“不了解”，第8条须另附公安机关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；第9条须另附档案管理部门查档后开具的档案中无处分记录证明。

	



综合表现鉴定




	注意：上一部分中选择“是”的条目，须在本栏内写明详细情况；如校内处分或单位处分已解除，须写明处分和解除处分情况。

	
鉴定时段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   至         年   月 
鉴定单位为该考生的：  学习单位       工作单位       档案保管单位
居住地街道办事处             户籍地街道办事处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鉴定单位党组织公章）     
单位联系电话：
  年   月   日  


填表说明
一、填写单位和整体要求
1.《中国人民大学拟录取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鉴定表》（以下简称“鉴定表”）由拟录取考生的学习单位（学校/学院）、工作单位、档案保管单位、居住地街道办事处或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党组织填写。若单位没有设立党组织，可由人事部门填写。
2.鉴定表可由单位或本人单独寄送，切勿将鉴定表放在人事档案中一起寄送。
3.鉴定时段须接续无中断，学习单位开具鉴定应覆盖在读学历全程。鉴定时间的合计时长至少应满两年（含两年）。
二、不同类型考生的填写单位
1.应届毕业生：由学习单位出具一份鉴定表。
2.非应届毕业生：
（1）毕业后户档保留在学习单位，本人没有工作单位：由学习单位出具一份在校期间鉴定表、居住地街道办事处出具一份鉴定表。如果学校可以证明考生毕业后至今的相关情况，可以只由学习单位出具一份鉴定表。
（2）毕业后户档派遣回生源地，本人没有工作单位：
毕业两年以内的（含两年），由学习单位出具一份在校期间鉴定表、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出具一份鉴定表、档案保管单位出具一份鉴定表。
毕业两年以上的，由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出具一份鉴定表、档案保管单位出具一份鉴定表。
（3）有工作单位：
毕业后，考生档案与人事关系都在单位的，由单位出具一份鉴定表。
毕业两年以内（含两年）且档案与人事关系不在同一单位的，由学习单位出具一份在校期间鉴定表、单位出具一份鉴定表、档案保管单位出具一份鉴定表。
毕业两年以上且档案与人事关系不在同一单位的，由单位出具一份鉴定表，档案保管单位出具一份鉴定表。
（4）其他
若鉴定期内更换多个工作单位，各单位均须出具鉴定表，鉴定时间应接续不中断，按第（3）条办理。
若鉴定期内有待业、工作等多类情况，按不同类别出具鉴定，鉴定时间应接续不中断。待业期内，由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出具一份鉴定表、档案保管单位出具一份鉴定表。工作期内按第（3）条办理。
若档案一直保留在同一个单位，档案保管单位仅需出具一份连续时间的鉴定表即可。
（5）海外学历考生
若考生自高中阶段出国（境）就读，从未建立人事档案，由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出具鉴定表，并另附公安机关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。
若考生自高中阶段出国（境）就读，已建立人事档案，由档案保管单位及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分别出具鉴定表。
若考生为本科毕业后出国（境）就读，由档案保管单位及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分别出具鉴定表。
三、其他注意事项
1.考生本人填写部分可以打印，填写人签名处须本人亲笔签字。表中个人信息必须真实、准确，学习和工作经历必须完整、时间无中断，如有不实、虚报、瞒报、漏报等情况，经查实，将认定为思政考核或新生入学资格复查不合格。
2.鉴定单位党组织意见不得由考生本人填写，鉴定负责人须亲笔签名，并加盖所在单位党组织公章（只签名或只盖章无效），我单位有可能就鉴定内容进行电话核实。若单位没有设立党组织，可由单位人事部门填写并加盖公章。
3.我单位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和其他工作特殊性，有权提出补充内容和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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